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函
建信编函[2011]53号
关于举办“首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
摄影比赛”作品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城乡建设事业发展迅猛，在短短几十年中，我们走过了西方几百年走过的历程，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蒸蒸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的发展更是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华诞，形象生动地展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建设统筹发展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现城乡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配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活动”，我中心决定举办“首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比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

支持单位：北京市建设信息中心
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设信息中心

河北省建设信息中心

山西省建设信息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建设信息中心

黑龙江省建设信息中心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信息化管理办公室

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信息中心

山东省建设信息中心

江苏省建设信息中心

安徽省建设信息中心

福建省建设信息中心

江西省建设信息中心

湖北省建设信息中心

广东省建设信息中心

广西建设信息中心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信息中心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信息中心

贵州省建设信息中心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信息中心

陕西省建设信息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信息中心
独家网络支持：搜狐焦点网
承办单位：《中国建设信息》杂志编辑部
二、比赛主题

和谐住房城乡  建设美好家园
三、作品要求
1、参赛作品应为2010年1月以后创作。

2、作品应主题鲜明，立意深刻，思想内涵和艺术性兼备。

3、参赛作品须为原创，且不得涉及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和涉密范围，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

4、参赛作品按体裁分为新闻纪实类和艺术类，主题包括城镇发展、农村新貌、自然风光、典型人物、人文景观等，题材不限。
四、征稿报名
报送截止时间为2011年8月15日，本次大赛不收取报名费。
五、奖项设置

比赛设专业组和业余组，分设一、二、三等奖、鼓励奖及组织奖等。

六、相关活动
1、采风交流。7月下旬组织部分参赛人员采风交流活动，举办摄影讲座，邀请摄影家授课。

2、举办展览。参赛作品全程网上展示，11月上旬在北京进行优秀作品展览。

3、颁奖典礼。11月上旬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
凡参加本次比赛者，请根据本通知和《首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比赛细则》（附件1）的要求，填写《首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比赛参赛作品报名表》（附件2），按照截稿时间报名。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100835）
联 系 人：张光明  黎林峰  赵  宁  陈桂龙
　　联系电话：010-58933829、58934572、88082051、58934802
　　传    真：010-58934811

邮箱地址：Zhanggm@mail.cin.gov.cn
          JSLYSYDS@126.com
附件：1. 首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比赛细则
2. 首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比赛参赛作品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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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首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比赛细则
一、参赛作品要求

1、使用数码、胶片相机拍摄的作品均可参赛，彩色、黑白不限。每人单幅作品数量不超过5幅。组照作品每人限投一组（每组6张以内，按单幅计）。

2、参赛作品单幅不得后期合成（两张或多张独立的图片内容，组成一张图片）；允许调整色阶、对比度、锐度、色温和裁剪处理。

3、每幅参赛作品须附《首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比赛参赛作品报名表》。

4、使用胶片拍摄的作品尺寸一律精放为10×8英寸，不得装裱，并提供底片；使用数码相机拍摄的作品，由作者提供JPG格式电子文档，短边不小于2000像素，单张照片文件大小不要超过5M，文件必须包含exif格式信息，参赛作品不得添加边框、签名、水印、标题等修饰，否则按弃权处理。

5、入围参赛作品应能提供未经图片处理软件处理过的原始文件，不能提供者视为自动放弃。

6、三年内在其他比赛中获奖或评选结果待定的作品，不得参加本次摄影比赛。

二、作品版权与许可

1、参赛作品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由投稿者负责。投稿者应是其投稿作品的作者；参赛者还应保证其所报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方的利益，不得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问题，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行承担。

2、投稿作品经初评入围后，视为参赛作品，所有参赛作品将收入“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图库”。本次比赛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参赛费，不退稿。主办方有权对所有投稿作品编辑、使用、出版画册、制作光盘、举办展览等相关宣传活动。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图库”后，被《中国建设信息》杂志选用的按规定支付相应稿酬。

三、评审办法

本次摄影比赛的评审将采取网上投票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专家评审综合打分占最终评选结果分值的70％，大众投票占最终评选结果分值的30％。作品征集期间，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和搜狐焦点网展示全部参展作品（http://www.mohurd.gov.cn/，http://house.focus.cn），以供大众投票。《中国建设信息》杂志将开辟“摄影比赛”专版刊登入围作品，读者可填写随刊选票进行投票。

    四、奖项设置
































































































































和赛  得装裱，并提供底片；使用数字              































































































本次比赛分专业组和业余组，参赛者可自行决定参加比赛组别，一等奖各1名、二等奖各5名、三等奖各10名，其他奖项若干（包括最佳创意奖、最佳人像类奖、最佳风光类奖、最佳建筑类奖、最佳城市类奖、最佳农村类奖、网络人气奖等），比赛特设组织奖和幸运参与奖。所有奖金税款由获奖者自行负担。
所有入围作品作者优先申请《中国建设信息》杂志签约摄影师。
附件2：
首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比赛参赛作品报名表

	作品标题
	
	作品编号
	

	拍摄时间
	

	拍摄地点
	

	使用相机 
	数码□ 光学□（型号：                    ）
	作品类型
	数码□
纸质□

	数码作品分辨率（DPI）
	
	数码作品大小
	K

	拍摄说明


	作品1：

作品2：

	投稿类别
	A、专业组      □           B、业余组      □

	投稿类别
	A、新闻纪实类  □           B、艺术风光类  □

	作者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地址
	

	声明：本人明确同意本次摄影比赛活动中的各项规定，同时对所投摄影作品的版权、肖像权等负责，并允许主办方对参赛的摄影作品拥有展示、展览及使用权。

申请人签字：                          

所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以上通讯方式仅供组委会与作者联系使用，严格保密，本表可复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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